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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盛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盛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年 8月 31 日收到上

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浙江盛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事项

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6】0990号，以下简称“《问询函》”），问询函的内容

如下： 

你公司 2016 年 8 月 31 日披露了关于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称拟与

桐乡九州量子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州量子”） 展开关于量子通信产

业的相关合作。公司对本次合作协议的关键信息披露不够充分，请就以下事项作

进一步解释和补充。 

一、公告披露，依托九州量子在量子通信上的研发成果、技术和盛洋科技已

有的卫星通信接收方面的产业化经验， 公司拟与九州量子共同研发量子卫星通

信接收方面的设备和相关产品、进行相关核心量子通信产品的产业化生产、拓展

量子通信有关的军事应用领域、研发制造军用产品。请补充披露： 

1、九州量子的核心研发团队情况、所掌握的主要量子通信技术、所生产的

主要量子通信产品。其中，何种技术和产品拟纳入本次合作范围，请详细说明其

产业化应用情况。 

2、详细描述公司公告披露的“已有的卫星通信接收方面的产业化经验”，并

说明卫星通信业务与公司主业的关联度，以及公司目前在量子通信方面的人才、

技术、资金等相关必要储备。 

3、公司和九州量子是否具备拓展军用量子通信领域的相关资质、经验和业

务优势。 



二、公告披露，公司拟与九州量子共同设立一支 10 亿元的量子通信产业基

金。请按照相关公告格式指引的要求，补充披露该产业基金的预计成立时间、双

方份额、相关决策和分配机制、需要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等及其存在的相关风险

事项。 

三、请公司审慎评估该框架性协议在执行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包括但不限于：

开展后续实质性合作可能存在的障碍、进入新业务领域可能存在的风险、新技术

和新产品开发和产业化应用的可行性等。公司应就上述风险事项向投资者进行充

分揭示。 

公司将根据《问询函》的要求，积极准备答复工作，尽快就上述事项予以回

复并履行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

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盛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9月 1日 


